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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導 原 則  

 

1. 政 府 在 二 月 提 交 立 法 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文 件 中，指「 醫 管 局 制 訂 藥 物

名 冊 所 依 循 的 指 導 原 則 是，公 共 資 源 應 該 公 平 地 為 所 有 病 人 提 供 最 有 成

效 的 醫 療 服 務。藥 物 名 冊 的 發 展 框 架 所 依 據 的 其 他 核 心 價 值 包 括 循 證 醫

學、合 理 使 用 公 共 資 源、目 標 補 助 及 機 會 成 本 考 慮，以 及 促 進 病 人 的 選

擇 」， 令 人 關 注 政 府 是 否 已 放 棄 應 用 多 年 的 醫 療 政 策 ， 即 「 不 容 有 人 因

經 濟 困 難 而 得 不 到 適 當 的 治 療 」。  

 

2. 藥 物 名 冊 中 不 獲 安 全 網 資 助 的 自 費 藥 物 包 括 14 種 治 療 癌 症 的 藥 物 ， 市

民 若 經 濟 能 力 不 足 以 購 買 藥 物 便 得 不 到 醫 療，已 違 背 了「 不 會 有 人 因 經

濟 困 難 而 得 不 到 適 當 的 治 療 」 的 政 府 政 策 。  

 

3. 現 時 第 三 類 與 第 四 類 的 部 份 藥 物 本 應 是 第 一 線 藥 物，純 因 金 錢 考 慮，醫

管 局 才 將 藥 物 放 入 第 三 類 與 第 四 類，要 病 人 支 付 部 份 或 全 部 藥 物 開 支 。

民 主 黨 的 立 場 是，藥 物 名 冊 內 所 有 療 效 得 到 證 實 的 藥 物，無 論 價 錢 有 多

昂 貴，若 經 專 科 醫 生 評 估 後，斷 定 為 屬 病 人 必 須 使 用 的 藥 物，應 全 部 由

醫 管 局 資 助 ， 病 人 只 需 繳 交 標 準 收 費 ， 無 需 自 費 購 買 。  

 

具 體 建 議  

 

4. 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年 度 醫 管 局 的 藥 物 開 支 是 26.8 億 元 ， 佔 醫 管 局 的 營 運

開 支 約 8.1%，政 府 有 需 要 增 加 藥 物 開 支。政 府 應 該 考 慮 民 主 黨 的 建 議 ，

撥 款 100 億 元 成 立 藥 物 基 金，以 基 金 的 投 資 收 益，資 助 藥 物 開 支，讓 所

有 主 診 醫 生 臨 床 評 估 為 必 須 使 用 的 藥 物 都 只 收 標 準 費 用，或 至 少 可 用 作

資 助 市 民 購 買 現 時 屬 於 自 費 購 買 的 救 命 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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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政 府 指 成 立 藥 物 名 冊 的 目 的，是 透 過 統 一 醫 管 局 的 用 藥 及 藥 物 政 策， 確

保 病 人 可 公 平 地 獲 處 方 藥 物。但 是，在 專 用 藥 物 的 使 用 方 面，雖 然 醫 生

有 臨 床 指 引 決 定 哪 些 病 人 可 用 專 用 藥 物，但 臨 床 指 引 不 為 外 界 所 知，而

醫 生 在 決 定 是 否 運 用 專 用 藥 物 的 時 候，往 往 會 考 慮 部 門 內 可 用 的 資 源 。

結 果，由 於 個 別 聯 網 的 財 政 狀 況 較 差，受 資 源 所 限，在 某 一 醫 院 醫 生 願

意 配 方 較 昂 貴 的 專 用 藥 物 給 病 人，而 在 另 一 聯 網，相 同 病 症 的 病 人 則 只

能 被 處 方 較 便 宜 的 通 用 藥 物。藥 物 名 冊 希 望 各 公 立 醫 院 處 方 藥 物 標 準 化

的 目 的 基 本 上 無 法 達 到 。  

 

6. 為 了 避 免 醫 生 因 財 政 考 慮 而 拒 絶 處 方 較 昂 貴 的 藥 物 給 病 人，應 該 考 慮 將

醫 管 局 的 藥 物 開 支 訂 為 獨 立 項 目，確 保 各 聯 網 和 醫 院 用 在 藥 物 方 面 的 開

支 用 在 藥 物 上 面 。  

 

7. 現 時 藥 物 名 冊 由 醫 管 局 的 用 藥 評 估 委 員 會 和 藥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負 責，委 員

會 在 決 定 藥 物 是 否 由 病 人 全 數 自 費 或 部 份 自 費 時，重 要 考 慮 因 素 包 括 醫

管 局 的 開 支、藥 物 價 格、醫 管 局 的 可 用 資 源，藥 物 的 療 效 和 重 要 性 未 必

是 最 重 要 的 考 慮。政 府 應 考 慮 仿 效 英 國，成 立 獨 立 的 委 員 會，讓 相 關 的

專 業 團 體、病 人 組 織 代 表 和 公 眾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定 期 檢 討 藥 物 名 冊，以 免

醫 管 局 被 質 疑 基 於 資 源 考 慮，不 適 當 地 將 藥 物 歸 入 病 人 自 購 藥 物 類 別 ，

或 不 把 具 療 效 的 新 藥 納 入 標 準 收 費 類 別 。  


